朝阳市第四高级中学校园文化建设二期工程
采购公告
	项目概况
朝阳市第四高级中学校园文化建设二期工程  的潜在供应商应到辽宁嘉德建设工程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获取采购文件获取采购文件，并于2024年 12 月 12 日 9 点3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JD21130220241126002          
项目名称：朝阳市第四高级中学校园文化建设二期工程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bookmark: _GoBack]预算金额：36.2万元   
采购需求：朝阳市第四高级中学校园文化建设二期工程项目的工程量清单所包含的所有内容。
工期：15天（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防水工程，具体技术要求详见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二、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具有良好的企业信誉，2021 年 1 月 1 日以来，未被在相关网站（如“信用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6、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供应商具备二级以上（含二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三、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2024年12月 2日至2024年12月 6日，每天上午08:30至11:30，下午13:30至16:3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辽宁嘉德建设工程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
    方式：线上领取
    售价：500.00元
四、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4年12月 12 日9:30时（北京时间） 
    地点：辽宁嘉德建设工程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
五、开启
    时间：2024年12 月 12日9:30时（北京时间） 
    地点：辽宁嘉德建设工程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七、质疑与投诉 
供应商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代理机构或采购人提出质疑。 
1、接收质疑函方式：书面纸质质疑函； 
2、质疑函内容、格式：应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格式。  
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向上级部门提起投诉。 
八、其他补充事宜 
参加此项目的供应商在满足资格（企业信誉要求截图）要求的前提下将以下文件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后发送至代理机构指定邮箱（邮箱地址：526626219@qq.com），标明项目名称、联系人、联系电 话、邮箱等信息，并及时电话通知代理机构： 
（1）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如三证合一，只需提供营业执照）； 
（2）具备二级以上（含二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3）法定代表人报名的需提供法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人报名的需要委托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授权委托书。 
九、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朝阳市第四高级中学
地址：朝阳市双塔区朝阳大街三段108号 
联系方式：李主任  15566784004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辽宁嘉德建设工程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朝阳大街四段39号
联系方式：王女士  0421-7237788   13194212951

